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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據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管理局依本辦法規定，向園區內設立之園區事業、金融機構及其他機構收取管理費。但非營利性質之政府機構、提供園區水、電基礎設施設備之公用事業得免予收取。
第　三　條　　園區事業非位於都市型園區者，依承租之土地或廠房面積計算繳納管理費；其費率計算標準如附表一。同時承租土地及廠房面積者，以應納金額較高者繳納。
前項規定，土地為園區事業自有者，準用之。
依第一項規定繳納管理費之園區事業，經管理局核准新建廠房部分，於完成變更工廠登記後，始將新增面積併入計算。
園區事業位於都市型園區者，依承租廠房面積計算繳納管理費；其費率計算標準如附表二。
本辦法所稱都市型園區，指基地具備都市地區之生活與公共服務機能，並有利與學研機構產學合作交流之科學園區基地者，經管理局擬具都市型園區之籌設計畫書，並由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報陳行政院核定之園區。
第　四　條　　園區事業營業額之千分之一點九超過前條管理費者，改依營業額千分之一點九繳納管理費。
園區事業以總、分支機構分設於園區內外者，該總、分支機構應分別向所屬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銷售額並繳納營業稅額。
本辦法所稱營業額，指依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之銷售額、收據及總、分支機構間勞務與貨物之調撥、移轉或其他足以客觀計算產值之依據合計，扣抵第十條各項目後之數額。
第　五　條　　園區事業部分位於都市型園區者，於計算第三條及前條第一項之管理費時，應分別計算。
第　六　條　　園區事業或園區內設立之金融機構，於主管稽徵機關營業登記核准日之次月一日起按期繳納管理費；未於主管稽徵機關核准營業登記者，於公司、分公司或有限合夥登記滿一年之次月一日起繳納之。
前項之園區事業，於其他園區所設立之工廠，如未完成工廠登記者，應以承租工廠之土地或廠房租賃契約生效日滿一年之次月一日起按期繳納管理費；已完成工廠登記者，於完成工廠登記之次月一日起繳納之。
前二項以外之園區事業，依其與管理局或其他租地自建者所簽訂租賃契約生效日之次月一日起，按期繳納管理費。
第　七　條　　金融機構依其銷售額萬分之二繳納管理費，不受第三條第一項繳納管理費規定之限制。
第　八　條　　除園區事業及金融機構外，其他機構依附表三之收費一覽表繳納管理費。
其他機構類別歸屬，由管理局依其實際性質認定之。
依附表三以租用面積計算收費，顯失公平者，得由管理局核定後，依實際使用面積計算之。
第　九　條　　園區事業及金融機構申報管理費，其繳納程序、繳納期限及相關證明文件資料如下：
一、以每二個月為一期，於每單月二十日以前自動向管理局申報並向所指定之銀行繳納管理費。
二、已於主管稽徵機關核准營業登記之園區事業，繳納管理費時應檢具管理費自動申報明細表、經主管稽徵機關蓋妥收件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影本、抵扣項目憑證及科學園區園區事業免用統一發票收據明細表，並應將收據合計數填報於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相關欄位。園區事業以總、分支機構分設於園區內外，其由總機構合併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銷售額及繳納營業稅額者，另應檢附經主管稽徵機關蓋妥收件章之總機構彙總申報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管理局並得洽請其提供進出口報單、出貨證明、銷貨訂單，或其他經管理局同意足資證明其營業額之文件。
三、未於主管稽徵機關核准營業登記之園區事業，繳納管理費時應檢具管理費自動申報明細表。
四、金融機構應檢附經主管稽徵機關蓋妥收件章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影本。
依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所報送之管理費自動申報明細表，應依管理局建置之管理費申報系統，上網申辦。
園區事業及金融機構繳納管理費後，經管理局審查發現有短繳情形者，應於次期繳納管理費時併計繳納。如向主管稽徵機關更正前期申報之銷售額者，依更正日期所屬月份，併入該期管理費申報表調整前期管理費。
第　十　條　　園區事業申報銷售額之銷貨退回或折讓、代收代付、出售固定資產或廢料、樣品贈送、利息收入、融資租賃或配合稅法相關規定之情形經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核准者，經檢具足資證明之文件，無須繳納管理費。
第 十一 條　　科學園區內除園區事業及金融機構外，其他機構應與管理局或其他租地自建廠房者簽訂契約後，於每月、每季首月二十日或每年一月二十日以前，持管理局開具之繳款聯單向指定銀行繳納當月、當季或當年之管理費。
其他機構如屬租地自建者，除應與管理局簽訂契約外，並自取得使用執照起，依前項規定繳納管理費。
第 十二 條　　園區事業、金融機構及其他機構逾期未繳納管理費者，依本條例第三十三條規定辦理。
第 十三 條　　管理局得調查園區事業及金融機構之管理費申報情形，並得函請主管稽徵機關提供園區事業及金融機構申報之總、分支機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等銷售額資料，經發現不符者，應查明原因並依查明之結果處理。
第 十四 條　　園區事業經管理局撤銷或廢止其投資案，或金融機構經主管機關核准裁撤或廢止公司登記，或其他機構於辦妥解約手續者，無須繳納當期管理費。但園區事業及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當期管理費由存續或新設之園區事業及機構繳納之：
一、園區事業及機構合併、收購或分割。
二、園區內總公司改設立分公司或分公司改設立總公司。
第 十五 條　　管理局為估算園區各產業產值、營運及銷售等數值，得請園區事業提供預估營業額資料，以作為未來評估收取管理費之參考。
第 十六 條　　為因應天災、癘疫、國內外財政、經濟、社會重大變故，避免園區內相關事業、機構發生營運困難或嚴重衝擊，以協助園區高科技產業永續發展，提升我國科技競爭力，管理局得報經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核定，公告實施紓困措施，於一定期間內給予管理費優惠方案。
第 十七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表一　非位於都市型園區之園區事業管理費浮動費率表
	級距
	土地面積(M2)
	費率(元/M2)
	累進差額(元)

	1
	4,000以下
	
	10,000

	2
	逾4,000至5,000以下
	2.5
	12,500

	3
	逾5,000至6,000以下
	2.41
	14,910

	4
	逾6,000至7,000以下
	2.32
	17,230

	5
	逾7,000至8,000以下
	2.23
	19,460

	6
	逾8,000至9,000以下
	2.14
	21,600

	7
	逾9,000至10,000以下
	2.05
	23,650

	8
	逾10,000至15,000以下
	1.96
	33,450

	9
	逾15,000至20,000以下
	1.87
	42,800

	10
	逾20,000至25,000以下
	1.78
	51,700

	11
	逾25,000至30,000以下
	1.69
	60,150

	12
	逾30,000至50,000以下
	1.6
	92,150

	13
	逾50,000至100,000以下
	1.51
	167,650

	14
	逾100,000至200,000以下
	1.42
	309,650

	15
	逾200,000至300,000以下
	1.33
	442,650

	16
	逾300,000至400,000以下
	1.24
	566,650

	17
	逾400,000
	1.15
	

	級距
	廠房面積(M2)
	費率(元/M2)
	累進差額(元)

	1
	1,200以下
	
	5,000

	2
	逾1,200至2,000以下
	6.3
	10,000

	3
	逾2,000至2,500以下
	4
	12,000

	4
	逾2,500至3,000以下
	3.9
	13,950

	5
	逾3,000至3,500以下
	3.8
	15,850

	6
	逾3,500至4,000以下
	3.7
	17,700

	7
	逾4,000至4,500以下
	3.6
	19,500

	8
	逾4,500至5,000以下
	3.5
	21,250

	9
	逾5,000至6,000以下
	3.4
	24,650

	10
	逾6,000至7,000以下
	3.3
	27,950

	11
	逾7,000至8,000以下
	3.2
	31,150

	12
	逾8,000至9,000以下
	3.1
	34,250

	13
	逾9,000至10,000以下
	3
	37,250

	14
	逾10,000
	2.9
	


備註:
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之園區事業，廠房面積三百平方公尺以下者，管理費以每月新臺幣兩千元收取，並以登記之次日起三年為限。
附表二　都市型園區之園區事業管理費費率表
	項次
	科學園區別/基地別
	費率(元/M2)
	累進差額(元)

	1
	新竹科學園區/X基地
	37
	無


附表三　科學園區內其他機構（不含園區事業及金融機構）管理費收費一覽表
	機構類別
	收費標準
	計費方式：收固定最低費用並依不同類型，採分段累進計費

	報關/運輸
	依租用面積，採分段累進計費
	最低費用4,500元/每月
級距
租用面積(M2)
費率(元/M2)
累進差額(元)
1
50以下
4,500
2
逾50至100以下
5
4,750
3
逾100
6


	工商服務業/研究機構/育成中心/財團法人
	依租用面積，採分段累進計費
	最低費用4,500元/每月
級距
租用面積(M2)
費率(元/M2)
累進差額(元)
1
300以下
4,500
2
逾300至1,000以下
2.25
6,075
3
逾1,000至2,000以下
2.5
8,575
4
逾2,000
2.75


	生活服務業/其他團體
	依租用面積，採分段累進計費
	最低費用2,000元/每月
級距
租用面積(M2)
費率(元/M2)
累進差額(元)
1
100以下
2,000
2
逾100至300以下
3.5
2,700
3
逾300至1,000以下
4
5,500
4
逾1,000
4.5



